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20-100)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20年06月03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20年06

月08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

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

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7752�

21.4818�

38.9681�

15.2779�

12.7823�

17.1284�

14.1203�

13.8245�

12.3987�

5.8258�

10.7968�

10.6639�

Disclosure�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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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于 2020 年 6 月 4 日

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康华生物” A 股 1,500 万股，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

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2,655,600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12,483,

768,500股，配号总数为 224,967,537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

000224967537。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33352573%，有效认购倍数为

7,498.9179倍。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2020 年 6 月 5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

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10栋 3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0年 6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并于 2020 年 6

月 8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

网下询价和配售；

2、本次发行价格：70.37元 /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 2020 年 6 月 4 日（T 日）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申购时无需缴

付申购资金；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

申购；

4、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2020年 6月 8 日（T+2 日）公告的《成

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T+2 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

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

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将中止发行；

5、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个月 （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发行人：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月 5日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精装”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７８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７９３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中天精装”，股

票代码为“

００２９８９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综合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

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２４．５２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３

，

７８５．００

万股，全

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２７１．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１４．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００％

。 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７８．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４０６．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０．０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

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３３

，

９８６

，

２４１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８３３

，

３４２

，

６２９．３２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７８

，

７５９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

，

９３１

，

１７０．６８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３

，

７８３

，

３３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９２

，

７６７

，

２５１．６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

，

６７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４０

，

９４８．４０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及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股

数（股）

获配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

数（股）

１

罗献中 罗献中

３３４ ８

，

１８９．６８ ３３４

２

康涛 康涛

３３４ ８

，

１８９．６８ ３３４

３

冯小佳 冯小佳

３３４ ８

，

１８９．６８ ３３４

４

欧阳波 欧阳波

３３４ ８

，

１８９．６８ ３３４

５

谢仁国 谢仁国

３３４ ８

，

１８９．６８ ３３４

合计

１

，

６７０ ４０

，

９４８．４０ １

，

６７０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８０

，

４２９

股，包销金额为

１

，

９７２

，

１１９．０８

元，包销比例为

０．２１％

。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５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

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４０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５

日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于 2020 年 7

月 7 日 10 时至 7 月 8 日 10 时止（延时除

外），在京东网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以网络

电子竞价方式，对以下标的物公开进行网络

司法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标的物：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中电投石家庄高新热电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出资额 14918 万元）。

拍卖保留价：9100 万元， 竞买保证金：

1365 万元，增价幅度：45 万元

二、竞买人条件：

1、竞买人应当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对买受人资格或

者条件有特殊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规定

的资格或者条件， 标的物所在地有限制、限

购政策的，竞买人应当满足限制、限购政策

的条件要求。

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自行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2、 优先购买权人须经石家庄市中级人

民法院确认后方可报名参与竞买，否则视为

放弃优先购买权。

未尽事宜及详情请登录人民法院诉讼

资产网、京东网、河北产权网查询。

联系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311-66635118、18533195931

石 家 庄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电 话 ：

0311-85187367

河 北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电 话 ：

0311-66707509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20 年 6月 5 日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中国华融海南分公司拥有对北京中铁快运有限公司、 中铁

物流集团飞豹快线有限公司、 北京飞豹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飞

豹物流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及中铁中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债权

资产， 两项资产本金余额为 22599.42 万元人民币， 欠付的重

组宽限补偿金、 收益及费用以协议约定为准。 债务企业抵质押

资产涉及洛阳市中心区域酒店及物流行业公司股权等， 拟组包

公开处置， 现予以公告。 资产详细信息可登录华融网查看：

http://www.chamc.com.cn/。

交易条件为：投资者信誉好，需按中国华融海南分公司规定

的要求支付转让价款并能够接受资产存在的瑕疵及购买债权

所带来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

企业法人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

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

机构等关联人。

自 2020年 6 月 5 日起至 7 月 3 日止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

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

卢 先 生：联系电话：0898-66746602；

郑 女 士：联系电话：0898-66734699。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898-66719311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 53-1 号

传 真：0898-6670004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发布日期：2020年 6月 5日

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2020年 7月 3日

公告结果记录：

项目人员：卢秋宇 2020年 6月 5日

项目负责人或资产管理部门负责人：郑志坚 2020年 6月 5日

中 国 华 融 资 产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海 南 省 分 公 司 资 产 处 置 公 告

中国华融海南分公司拥有对海南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三笔

债权资产， 本金余额为 188781.07万元人民币， 欠付的重组宽

限补偿金、 收益及费用以协议约定为准。 债务企业抵质押资产

涉及海口市狮子岭工业区工业用地、 厂房及机器设备等， 拟组

包公开处置， 现予以公告。 资产详细信息可登录华融网查看：

http://www.chamc.com.cn/。

交易条件为：投资者信誉好，需按中国华融海南分公司规定

的要求支付转让价款并能够接受资产存在的瑕疵及购买债权

所带来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

企业法人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

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

机构等关联人。

自 2020年 6 月 5 日起至 7 月 3 日止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

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

卢 先 生：联系电话：0898-66746602；

郑 女 士：联系电话：0898-66734699。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898-66719311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 53-1 号

传 真：0898-6670004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发布日期：2020年 6月 5日

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2020年 7月 3日

公告结果记录：

项目人员：卢秋宇 2020年 6月 5日

项目负责人或资产管理部门负责人：郑志坚 2020年 6月 5日

中 国 华 融 资 产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海 南 省 分 公 司 资 产 处 置 公 告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上海国际超导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上海国际超导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3,300.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研究和试验发展

职工人数：23

经营范围：从事超导电缆、超导附件、制冷及监控系统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服务；超导电缆、超导附件、制冷及监控系统销售；超导应用；超导工程项目评估；新兴能

源技术研发；技术及货物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股权结构：

上海电缆研究所有限公司10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不低于27805万元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低于67%

拟新增注册资本：不低于6700万元

拟增资价格：4.15元/每一元注册资本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不超过4家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通过资产注入、增资扩股等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财务投资者，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提高

国有经济竞争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优化资源配置、推动

国际超导公司做强做优做大超导电缆业务。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

发生以下情况，该项目终结： 1.在公开挂牌增资的过程中未征集到4个意向投资人。 2.意向投

资人未按时支付保证金。 3.标的企业消亡，导致无法进行增资。 4.当上海电缆研究所有限公司提

出项目终止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上海电缆研究所有限公司 33%，其他股东总占比不低于67%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无

项目联系人：房逸宁

联系方式：021-62657272-233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0-07-20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广西华临码头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广西华临码头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500.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

职工人数：--

经营范围：对码头项目（包括为乙烷、乙烯、丙烷、丙烯、丁烷、丁二烯、液化气等液化烃产品提供

船舶的靠泊、过驳、装卸作业等码头项目）的投资、建设、开发及管理；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

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机械设备租赁及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

上海华谊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90.00%；

广西钦州临海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不低于2358.02万元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61.11%

拟新增注册资本：2,357.140000万元

拟增资价格：--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是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增资所募集资金，主要用作补充公司项目建设资金。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

发生以下情况，本项目终结： 1.公开挂牌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 2.意向投资人不符合增资

人增资需求； 3.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4.意向投资人未按时支付保证

金； 5.增资人主动申请终结项目。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新增意向投资人51%；上海华谊集团投资有限公司35%；广西钦州临海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4%；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1、详见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本项目书面材料《广西华临码头

有限公司非同比例增资方案》。 2、本次拟募集资金总额不低于2358.02万元，其中：拟以公开增资

方式征集到合格投资方，募集资金总额不低于1967.88万元；广西钦州临海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拟以协议增资方式出资390.14万元。 3、本次拟募集资金新增注册资本2357.14万元，其中:新投资

人认购注册资本金额为1967.14万元；广西钦州临海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拟以协议认购注册资本

金额为390万元。

项目联系人：金琦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14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0-07-21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转让底价(万元)

1 重庆千信能源环保有限公司100%股权 -- 92855

标的企业主要以资源综合利用、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为主业，专业从事余热余气综

合利用项目、光伏电站项目、分布式能源站项目、工业废水与环境治理项目的投

资、建设、运营。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92855

2

重庆市佐能化工有限公司90%股权及5085

万元债权

19604.37 9458.48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粗苯精制生产和产品销售， 拥有5万吨/年的粗苯加工能力，公

辅设施(包括环保设施)均按10万吨/年规模配套建设。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12746.369

3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 256311.92

标的企业是中国最早的钢铁企业，至今已有128年历史，是集钢铁生产、矿产资源

开发、钢结构及工程建设、房地产、现代物流等为一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56311.92

4

重庆市万盛宾馆有限责任公司90%股权及

42.284222万元债权

3643.44 3595.97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坐落于重庆市万盛区万东北路42号的万盛宾馆。 该宾馆建成

于1995年， 万盛宾馆占地面积为3036平方米， 房地证上证建筑面积为6592平方

米，实际建筑面积为7861.4平方米总楼层为9层，其中地下1层为车库，地上8层为

客房及设备用房。 拥有客房90间，大会议室和小接见厅各一间。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3278.857222

5 重庆巨能建设集团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42852.88 2286.43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市彭水县靛水新城的两宗总计306.85亩的土地。 土

地性质为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总计容面积为502896.6平方米，折算楼面地价

评估值仅为852元/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出让年限50年，商业用地出让年限40年。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286.43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公开拟募集资金总额

公开拟募集资金对应

持股比例

1

重庆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增资项

目

增资企业注册资金为5000万元，现拥有公路行业甲级、水运行业甲级、工程勘察（岩土工

程、水文地质勘察、工程测量）专业甲级、工程资信（公路、水运）专业甲级、（建筑）专业乙

级、市政行业（道路工程）专业甲级、（桥梁工程）专业乙级、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丙级、公

路交通工程公路安全设施）专业承包壹级、公路工程检测综合乙级资质，是目前重庆集公

路、水运、市政、建筑勘察设计于一体的综合勘察设计院。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不低于130420.892831万元 66%

重庆市双虎矿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债权竞价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将于2020年6月10日10时在重庆产权交易网（http:

//www.cquae.com）对重庆市双虎矿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公开竞价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资产描述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转让方）拟通过公开竞价方式转让重庆

市双虎矿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详见下表：

借款人/债务人 债权本金余额（元） 累计欠息（元） 本息合计（元）

重庆市双虎矿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债权 10，000，000 3，152，800 13,152,800?

（实际金额、到期时间、担保情况等以合同约定和法律文书为准）

竞价起始价为520,000元，竞买保证金150,000元，加价幅度：1,000.00元/次，无保留价。

二、重大事项披露

该笔债权担保措施为保证担保，债权项下无抵质押物，债权清收存在一定的困难性，同时债权存在

部分或全部不能回收的风险。

三、竞买人应具备的条件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债务人、担保人或债务人与担保人的关联方、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咨询与看样时间

有意者请自行多方位了解该债权资产情况，长城资产重庆市分公司仅提供部分参考资料。 咨询、展

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6月9日17时止接受咨询（节假日休息），请拨打咨

询电话或直接来长城资产重庆市分公司现场咨询。

五、挂牌时限及注意事项

1、该户债权实际金额、到期时间、担保情况等以合同约定和法律文书为准。

2、竞价标的物以现状为准，长城资产重庆市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瑕疵担保责任，具体债权情况最

终以借据、合同、催收通知书、法院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相关部门产权登记、工商管理部门登记等有

关法律文书为准。 请慎重决定竞买行为，竞买人一旦作出竞买决定，即表明已完全了解并接受标的物的

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

3、该户债权已进入执行程序；

4、本次债权转让挂牌公示期为2020年6月3日至2019年6月9日，意向受让方须在挂牌期内向重庆联

交所递交《受让申请书》及相关材料，并交纳保证金至重庆联交所指定账户（挂牌截止日24时前到账，以

到账为准）后方能取得竞买资格。

5、本次债权项目的转让，不接受联合受让和代理受让。若只有一人报名并完成报价，将补登7个工作

日的公告后确认是否成交。

6、意向受让方须在挂牌期内向重庆联交所递交《受让申请书》及相关材料，同时交纳相对应的竞买

保证金至重庆联交所指定账户（须在挂牌期内到账，交款账户及方式以报名时重庆联交所通知为准）。

《受让申请书》及相关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鲜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鲜章）、授权委托书原件（加

盖鲜章）、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鲜章），同时提供原件核对。

B、《受让申请书》（加盖鲜章）。

C、签订《互联网竞价实施方案》（加盖鲜章）。

7、竞买人被确定为受让方后，其交纳的竞买保证金直接转为本次交易价款组成部分。 其他竞买人交

纳的竞买保证金在受让方被确定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原路无息返还。

8、竞买人须在被确定为受让方之日（即重庆联交所公布交易结果日）起1个工作日内到重庆联交所

领取《交易结果通知书》，并在领取后1个工作日内，持重庆联交所出具的《交易结果通知书》与转让方

签署《债权转让协议》。

9、债权购买价款支付方式：一次性付款，于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 如未能按照

约定支付转让价款，债权转让方可解除转让协议，竞买保证金在扣除重庆联交所交易服务费后作为受让

方的违约金（具体付款方式以最终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为准）。

10、本项目成交后可能产生一切税、费均由受让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印花税、债权关系及债权主

体和抵押关系变更税费、债权关系变更通知公告费、受让方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等）。

六、报名联系人：方兴

报名电话：023-63621526� 17783117915

报名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清风北路6号渝兴广场B9栋19楼

公告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证券代码：

002939

证券简称：长城证券 公告编号：

2020-032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主要财务信息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2010年修订），现披露长城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2020年5月主要财务数据。

提请关注事项如下：

1、披露范围：长城证券（母公司）

2、相关数据未经审计，且为非合并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长城证券2020年5月主要财务数据（未审计母公司数）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0年5月 2020年1-5月 2020年5月31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15,018.56 4,094.97 144,382.51 52,380.90 1,729,825.94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5日

证券代码：

600583

证券简称：海油工程 公告编号：临

2020-015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投资者网上集体

接待日”交流活动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定于2020年6月10日（星期三）15:00-16:30在全景网举办“2019年度

天津辖区上市公司网上集体接待日”交流活动。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

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天下” （http://rs.p5w.net），通过在线提问参与本

次互动交流。

出席本次网上交流活动的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欢迎投资者朋友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0706

证券简称：曲江文旅 公告编号：

2020-031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17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6/10 － 2020/6/11 2020/6/11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5月20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15,411,61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17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661,997.37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6/10 － 2020/6/11 2020/6/11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控股股东西安曲江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外，其他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

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西安曲江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自然人及证券投资基金

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

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17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17元，待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

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

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对于持有限售条件股份的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10%。 公司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153元。

（2）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

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153元。 如该类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

申请。

（3）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

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按照税前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0.017元派发。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方案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西安市雁塔南路292号曲江文化大厦8层

联系电话：029-89129355

特此公告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5日

证券代码：

603995

证券简称：甬金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1

浙江甬金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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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7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6/11 － 2020/6/12 2020/6/12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5月12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30,67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7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61,469,0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6/11 － 2020/6/12 2020/6/12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公司所有股东的红利全部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等有关规定，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实际计征税率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实际计征税率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本次利润分配暂不代扣个人所得税，实

际发放现金红利人民币0.7元/股，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资金账户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再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划付本公司，由本公司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资金，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

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

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63元/股。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

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公司按照 10%的税率

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63元/股。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

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4）对于沪港通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

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的规定，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

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按照 10%的税率

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63元/股。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

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本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7元

/股，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公司 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的事项，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办

联系电话：0579-88988809

特此公告。

浙江甬金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5日


